
石油工程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 

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
 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2019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复试

录取工作实施细则》以及学校有关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安排，制定

石油工程学院 2019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如下。 

一、 组织领导 

石油工程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 孙宝江 

副组长： 苏玉亮 

成  员： 陈德春  廖华林  黄维安  王彦玲  杨永飞  王成文  

谷建伟  董长银  孙金声  王志远  娄  敏 

石油工程学院复试录取督查小组 

组  长： 赵放辉 

成  员： 赵晓珂  刘会军 

职  责：督查小组全程监督学院复试录取工作，并负责复核本院

考生复试成绩。 

监督举报电话： 0532-86981989   17762013557 

二、 复试资格的认定 

1.我院各专业招生指标、复试线及差额比例详见下表： 

表 1 2019 年石油工程学院招生指标、复试线及差额比例 

 专业名称及考试类别 
招生指

标 
复试线 复试人数 差额比例 

学术型硕士 

油气井工程 38 270 21  

油气田开发工程 56 270 73 1:1.4 

海洋油气工程 12 270 13 1:1.2 

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

造 
4 260 3  



专业学

位硕士 

全日

制 

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102 270 101  

船舶与海洋工程 6 260 5  

非全

日制 

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4 270 0  

船舶与海洋工程 1 260 0  

工程管理（石油工程管理） 20 170 2  

单独考试考生待学校复试线划定后另行通知。 

2．考生报到 

流程：进入复试的考生网上缴费--资格审查--基本素质测试--

凭加盖研招办审核章的《复试通知书》到学院报到-笔试-面试-体检。 

表 2 考生报到流程表 

 时  间 地  点 

学校报到 
3月 22日上午 8:30-11:30，

下午 14:30-17:00 
南教楼 100号教室 

学院报到 3月 22日下午 14:30-17:00 工科楼 B347会议室 

未在规定时间报到又未请假的考生视为放弃复试。 

（1） 网上缴费 

所有考生登陆我校“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”查阅本人是否进入复

试（http://stu.upc.yanzhao.edu.cn/），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在 3

月 21日下午 16:00之前网上缴费，缴费通道将于 3月 21日下午 16:00

关闭。复试费一旦缴纳，不再退还，已缴费者校内调剂复试不再收费。 

（2）资格审查：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，查验考生证件、审核考

生报考条件。考生须交验以下材料： 

①准考证、居民身份证、学历证原件（应届生为完整注册的有效

学生证）。 

②网上报名时被系统提示学历、学籍未通过教育部审核的，需提

供学籍、学历认证报告：应届毕业生提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

往届毕业生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；不能在线验证



的提供教育部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；持境外学历的提供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。不能提供上述机构认证

证明的不允许参加复试。 

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复试、录取阶段一律不做修改。 

（3）学院报到： 

通过学校资格审查的考生，凭加盖研招办审核章的《复试通知

书》到学院报到。学院报到需携带的材料： 

① 现实表现情况表（即政审表）：登陆我校研究生招生网

（ http://zs.gs.upc.edu.cn/2019/0317/c10708a199619/pa

ge.htm）下载打印《（政审表）2019 年硕士研究生现实表现

情况表》，由考生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学工或人事组织部门填

写，盖章后密封，考生报到时上交报考学院。 

②凡参加我院复试的考生，均需填写《石油工程学院 2019 年研

究生导师面试情况表》，并于报到时将带报考导师签字的导师面试情

况表（纸质 1份）上交学院，不提交者视为无导师接收，不予录取。 

③成绩单：考生应携带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（加盖毕业院校教务

处或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），面试时上交复试小组作为参考。 

④其他证明材料：有突出特长或有论文、著作等成果及获奖的考

生，请带上相关证明材料，面试时上交复试小组作为参考。 

（4）体检：由校医院负责，体检每人 60 元,费用自理；时间为

3月 24日上午 7:30-11:30。 

①考生登陆我校“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”，自行下载带本人照片

的《体检表》，照片由校医院核实盖章。 

②体检前注意休息、不要喝酒、清淡饮食。 



③体检不合格者，一周内复检，复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④我校应届毕业生参加毕业体检即可。 

三、 复试程序及内容 

1．复试主要内容：含专业课笔试、综合面试（含外语听力以及

口语测试）等；各环节纪律以及阅卷要求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。 

2．复试成绩：笔试占 40%、面试占 60%，实行百分制。复试总成

绩及面试成绩低于 60分者均不予录取。 

3．素质测试:考生本人登录指定系统完成测试并按时提交。 

4．专业课笔试： 

考生凭二代身份证、准考证和盖审核章的《复试通知书》参加笔

试。 

学科专业 复试笔试科目 
笔试 

时间 

笔试

地点 

油气井工程 钻井工程理论与技术 

3月 22

日晚上

19:00-

21:00 

另行

通知 

油气田开发工程 专业综合 

海洋油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综合 

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海洋平台工程 

石油与天然气工程（全日制、非全日制） 石油工程概论 

船舶与海洋工程（全日制、非全日制） 海洋平台工程 

工程管理（石油工程管理） 政治理论 

5.面试：由学院负责，按学科领域成立复试小组，成员一般不少

于 5人。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每位考生面试一般不少于 20分钟。 

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面试中进行，每生一般不少于 5 分

钟，满分 100分，占综合面试成绩比例 20%。 

面试内容侧重对专业能力及逻辑分析、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的深

度考查，专业学位还注重考查专业知识应用能力、实践经验和科研动

手能力等，并审核考生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（加盖毕业院校教务处或



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，作为复试参考）。 

面试满分 100分，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。 

（2）面试前评委名单严格保密；同一学科有多个复试小组的要

求及标准一致；评委当场独立打分，不在现场的评委不得打分；全程

录音录像，记录每位考生的复试情况，填写复试录取登记表并完备签

署意见，复试材料应妥存备查，音像材料由复试组长、研招部门负责

人、纪检监察人员签字后交研招办封存，存放时间不少于三年。 

（3）组织学工干部或导师等对复试考生进行政审和面谈，考核

内容包括品德修养、治学态度、诚信记录、遵纪守法、心理素质等方

面。思想品德政审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（4）再次核查考生报考条件和信息，核对考生本人与准考证、

身份证件，不相吻合或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不予复试录取。 

面试时间：3月 23日上午 8：30开始。 

面试地点：讲堂群南堂，具体教室 3月 22日学院公布。 

四、 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

复试成绩=专业课笔试成绩×40％＋综合面试成绩×60％，满分

为 100分，6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 

五、 录取办法 

1．总成绩是录取和奖学金评定的依据。 

总成绩＝(初试总分 /系数)×60%+复试成绩×40% 

其中，系数按初试卷面：满分值为 500的为 5、满分值为 300的

为 3。 

2. 录取基本原则和顺序： 

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考生分别排名，第一志愿考生分专业（方向）

按总成绩择优录取。 



调剂考生按照剩余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录取；若总成绩相同，

依次比较考生的复试成绩、初试成绩。 

单独考试考生单独排序。 

六、 各专业接收调剂 

根据目前生源和招生指标分配情况，2019 年我院油气井工程、

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、石油与天然气工程（全日制、非全日制）、

船舶与海洋工程（全日制、非全日制）、工程管理（石油工程管理非

全日制）可接收调剂生。上述专业均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调剂；单考

生不接收调剂。具体参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2019 年硕士研究

生调剂招生工作有关规定》执行。 

3 月 20 日 “ 全 国 硕 士 生 招 生 调 剂 服 务 系 统 ”

（http://yz.chsi.com.cn）开通后，所有调剂的考生均需在系统中

填报信息。未通过该系统的调剂一律无效。 

七、 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 张老师 许老师   

联系电话：0532-86981703  

进入复试的考生请务必加石工学院 2019 硕士复试 QQ 群：

684947360，后续相关通知在此群公布。 

 

附件 1：2019年石油工程学院各专业复试名单 

附件 2：石油工程学院 2019年导师面试情况表 

 

石油工程学院 

2019年 3 月 18日 


